
 

  
 

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

郑政办文 〔2016〕44号

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印发郑州市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等

信用信息公示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县 (市、区)人民政府,市人民政府各部门,各有关单位:

《郑州市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等信用信息公示工作实施方案》

已经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2016年6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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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等信用信息

公示工作实施方案

为贯彻落实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运用大数据加强对市场主体

服务和监管的若干意见》(国办发 〔2015〕51号)、《国家发展改

革委关于认真做好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等信用信息公示工作的通

知》(发改电 〔2015〕557号)、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深入推进

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等信用信息公示工作的通知》 (发改电

〔2015〕687号)和 《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河南省行

政许可和行政处罚等信用信息公示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豫政

办 〔2015〕164号)文件精神和有关要求,进一步加大政府信息

公开和数据开放力度,提高行政管理透明度和政府公信力,切实

做好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等信用信息公示 (以下简称 “双公示”)

工作,现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重要意义

公示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等信用信息,是政府信息公开的重

要组成部分,是打造透明政府和公信政府的重要体现,是转变政

府职能的有效手段,是构建以信用为核心的新型市场监管机制的

重要举措,对于我市创建全国社会信用体系综合试点城市和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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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郑州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双公示”工作影响范围广、涉及

领域多、社会关注度高,各相关单位要高度重视,强化组织领

导,采取有效措施,切实将 “双公示”工作落到实处。

二、总体要求和工作目标

(一)总体要求

要以加快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为出发点,全

面梳理编制 “双公示”目录,明确公示内容和标准,规范公示窗

口和方式,完善信息化支撑系统,建立 “双公示”工作长效推进

机制,确保公示信息及时、准确、合法、无遗漏,为加快社会信

用体系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坚持 “谁产生、谁公示、谁负责”的原则。按照法律、

法规和规章,结合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落实,建立行政许可和行

政处罚公示目录,明确责任主体,扎实推进落实。

坚持 “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的原则。除涉及国

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及其他依法不予公开的信息外,应

将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等信息全面、完整、规范、清晰、准确地

向社会公开,方便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查询查看。

坚持 “多方公示、信息共享”的原则。充分利用市政务

门户网站、各部门网站、“郑州信用”网站、“信用河南”网站、

“信用中国”网站以及其他综合性政务网站等,多渠道公示行政

许可和行政处罚等信用信息,并依托全市统一的社会信用信息交

换共享平台实现信息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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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作目标

市有关部门:2016年6月底前完成2016年行政许可、行政

处罚信息公示;9月底前将2015年以前许可的目前仍在有效期

的许可信息及2013年至2014年的行政处罚信息在本部门门户网

站全部公示;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新制作的 “双公示”信息

自决定作出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予以公示。各县 (市、区):

2016年6月底前,完成清零任务,7月底前全面实行 “双公示”,

9月底前完成公示存量。

2016年7月底前,完成市、县两级政府及部门 “双公示”

工作全覆盖。

垂直管理的部门按照本系统上级领导部门的统一部署和公示

标准开展 “双公示”工作,上级无明确规定的,按本方案执行。

三、主要任务

(一)梳理编制 “双公示”目录

具有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职能的市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按照法

律、行政法规和规章等,结合部门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全面梳

理并编制本部门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事项目录。依法承担行政职

能的事业单位也要推行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公示制度。县 (市、

区)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按照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结合部门权

力清单和责任清单,梳理确定需公示的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相关

事项目录。

(二)明确 “双公示”内容和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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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各部门公示的行政许可事项,应包括行政许可决定书及

其文号、设定依据、项目名称、行政相对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和

审批部门等信息,以及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部门认为应当公示的

相关信息。

各县 (市、区)、各部门公示的行政处罚信息,应包括行政

处罚决定书文号、执法依据、案件名称、行政相对人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处罚事由、作出处罚决定的部门、处罚结果等信息,以

及作出行政处罚决定部门认为应当公示的相关信息。

尚无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企业应公示其机构代码证信息或工

商营业执照信息。涉及自然人的应公示身份证相关信息,为保护

公民隐私可按规定在公示时进行模糊处理。

(三)规范 “双公示”窗口和方式

市有关部门要在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作出决定之日起7个工

作日内在本部门门户网站公示相关信息,并同步推送至郑州市人

民政府门户网站和 “郑州信用”网站。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

各县 (市、区)政府工作部门要在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作出决定

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在本部门门户网站和同级政府门户网站上公

示相关信息。并将相关信息推送至 “郑州信用”网站。“郑州信

用”网站同步将相关信息推送至 “信用河南”网站。

尚未建立相关信息系统或网站的市有关部门和县 (市、区)

可通过数据拷贝或建立数据接口等方式,向 “郑州信用”网站推

送数据并及时更新。市政府门户网站要建立与 “郑州信用”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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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链接。

(四)完善信息化支撑系统

市政府门户网站要开辟 “双公示”专栏,及时公示行政许可

和行政处罚信息。市有关部门和各县 (市、区)政府要加快建设

完善本部门、本地信用信息系统,在本部门、本地区门户网站开

设 “双公示”专栏,将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等信息规范、完整、

清晰、准确地向社会公开。有条件的市有关部门、县 (市、区)

要探索积极利用大数据、移动互联等信息化手段,构建 “双公

示”移动平台。

四、保障措施

(一)落实责任主体

“双公示”工作由市发展改革委牵头,市信用办、市政务服

务改革管理办公室、市政府法制办、市数字办负责做好配合。市

有关部门要明确1名责任领导,统筹推进本部门、本领域 “双公

示”工作,并明确由办公室 (或牵头处室)负责人担任联络员,

承担具体落实工作。各县 (市、区)政府要明确政府办分管副主

任担任 “双公示”工作负责人,统筹推进 “双公示”工作,由相

关部门负责人担任联络员承担具体落实工作。

(二)建立长效机制

市有关部门和各县 (市、区)政府要研究制定 “双公示”管

理办法和实施方案;作出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的部门或地区直接

在本部门、本地区门户网站进行公示,县 (市、区)政府统筹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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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本区域相关信息并开展集中公示;根据法律法规立改废释情

况、机构和职能调整情况等,及时调整公示信息并向社会公布;

建立 “双公示”值班读网制度,及时发现和处理不及时、不准

确、不更新、不可用等问题。

(三)加强评估考核

市有关部门和各县 (市、区)政府要将 “双公示”信息的及

时性、全面性和准确性列为重要考核指标和考核依据,通过多种

方式开展自查、抽查和督查考核工作。

附件:1.法人行政处罚信息统计表

2.法人行政许可信息统计表

3.自然人行政处罚信息统计表

4.自然人行政许可信息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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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办:市信用办 督办:市政府办公厅二处

 抄送:市委各部门,郑州警备区。

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市政协办公厅,市法院,市检察院。

 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6年6月21日印发


